
南宁市建设工程规划调整批前公示牌
  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 拟调整总平图原批准总平图

  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建设用地和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桂自然资规﹝2023﹞1号）的有关规

定，现将广西创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“创伟智业”项目2号厂房总平面图

予以批前公示。

  一、项目地址

  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824-6号

  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  二类工业用地

  三、调整内容

  建筑占地面积由1707.52平方米调整为1583平方米；总建筑面积由

9677.56平方米调整为9678.25平方米；地下室建筑面积由989.45平方米调

整为685.71平方米。详见公示图。

  二、公示地点

 （一）南宁市良庆区自然资源局公告栏（良庆区歌海路9号良庆区政府大

楼6楼）。

 （二）辉勇综合市场项目现场。

 （三）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网站（http://www.liangqing.gov.cn）。

  五、意见反馈途径

  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内（2025年2月

20日至2025年2月28日）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地

址和通讯方式）反馈至南宁市良庆区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

0771-4512362，邮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歌海路9号良庆区自然资源局行

政审批办公室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良庆区自然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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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号 X坐标 Y坐标 边长

1 2513717.320 36534438.889 6.74

2 2513711.798 36534442.748 27.33

3 2513695.378 36534420.895 40.00

4 2513663.454 36534444.997 93.58

5 2513608.712 36534369.104 115.00

6 2513701.541 36534301.221 121.91

7 2513773.496 36534399.630 8.53

8 2513766.566 36534404.611 20.01

9 2513749.918 36534415.707 20.00

10 2513733.533 36534427.176 20.00

用地面积：12842.31平方米（19.263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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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

项目

说明：其中198辆非机动车位设置充电设施;

占配建非机动车位比例33.78%。

数值 备注

总用地面积（㎡） 本地块不涉及道路用地、城市绿化用地及幼儿园用地

等专用用.净用地面积（㎡）

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
其

中

计容建筑面积（㎡）

各类性质用途建筑面积占计容建筑面积比例（性质用途应与土地证、

不动产权证或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用途对应一致）。用地条件对建设工

程建筑面积有明确要求的需相应备注（如产权移交房、自持面积等）。

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）不计容地下建筑总面积（㎡）

容积率

建筑占地面积（㎡）

建筑密度（%）

绿地面积（㎡)

绿地率（%）

机动车停车位（个）
说明： 1、无障碍车位3个。

2、10%机动车停车位预留安装条件。

其

中

地面停车位（个）

架空层停车位（个）

非机动车停车位（个）

其

中

地面停车位（个）

架空层停车位（个）

容积率≥1.50且≤2.40

其

中

建筑密度≥35%且≤55%

绿地率≥10%且≤20%

2#厂房（㎡）

其

中
其

中

3#保障性租赁住房地下室（㎡）

2#厂房地下室（㎡） 989.45

其

中

1237.81

1707.52

9677.56

1#厂房（㎡）

2#厂房（㎡）

1#厂房（㎡）

保障性租赁住房户数（户） 132

1#厂房地下室（㎡） 0.00

7000.663#保障性租赁住房（㎡） 占计容面积的30%

0.00

3#保障性租赁住房（㎡） 635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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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号 X坐标 Y坐标 边长

1 2513717.320 36534438.889 6.74

2 2513711.798 36534442.748 27.33

3 2513695.378 36534420.895 40.00

4 2513663.454 36534444.997 93.58

5 2513608.712 36534369.104 115.00

6 2513701.541 36534301.221 121.91

7 2513773.496 36534399.630 8.53

8 2513766.566 36534404.611 20.01

9 2513749.918 36534415.707 20.00

10 2513733.533 36534427.176 20.00

用地面积：12842.31平方米（19.263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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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

项目

说明：其中198辆非机动车位设置充电设施;

占配建非机动车位比例33.78%。

数值 备注

总用地面积（㎡） 本地块不涉及道路用地、城市绿化用地及幼儿园用地

等专用用.净用地面积（㎡）

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
其

中

计容建筑面积（㎡）

各类性质用途建筑面积占计容建筑面积比例（性质用途应与土地证、

不动产权证或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用途对应一致）。用地条件对建设工

程建筑面积有明确要求的需相应备注（如产权移交房、自持面积等）。

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）不计容地下建筑总面积（㎡）

容积率

建筑占地面积（㎡）

建筑密度（%）

绿地面积（㎡)

绿地率（%）

机动车停车位（个）
说明： 1、无障碍车位3个。

2、10%机动车停车位预留安装条件。

其

中

地面停车位（个）

架空层停车位（个）

非机动车停车位（个）

其

中

地面停车位（个）

架空层停车位（个）

容积率≥1.50且≤2.40

其

中

建筑密度≥35%且≤55%

绿地率≥10%且≤20%

2号厂房（㎡）

其

中
其

中

3号楼配套用房(保障性租赁住房）地下室（㎡）

2号厂房地下室（㎡） 685.71

其

中

1237.81

1583.00

9678.25

1号厂房（㎡）

2号厂房（㎡）

1号厂房（㎡）

保障性租赁住房户数（户） 132

1号厂房地下室（㎡） 0.00

7000.663号楼配套用房(保障性租赁住房）（㎡） 占计容面积的30%

0.00

3号楼配套用房(保障性租赁住房）（㎡） 635.05

机械停车位36个，普通停车位4个
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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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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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规范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（桂自然资规﹝2023﹞1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
创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“创伟智业”项目立面效果图调整
予以批前公示。
一、项目地址
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824-5、824-6号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 二类工业用地
三、调整内容
1号厂房：一层平面图功能由车库调整为厂房；二~六
层平面图内部功能房重新布局，疏散楼梯位置不变；
根据最新调整的平面图纸对应局部调整相关外立面。
2号厂房：一层平面图功能由厂房调整为车库；二~六
层平面图调整成为整层大开间布局；根据最新调整的
平面图纸对应局部调整相关外立面。
3号楼保障性租赁住房：微调房间内墙布局，加大阳
台处推拉门；根据最新调整的平面图纸对应局部调整
相关外立面。
调整后建筑面积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容积率等项目
指标维持不变。
二、公示地点
（一）南宁市良庆区自然资源局公告栏（良庆区歌海
路9号良庆区政府大楼6楼）。
（二）辉勇综合市场项目现场。
（三）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网站（http://
www.liangqing.gov.cn）。
五、意见反馈途径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
期内（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08日）将书面意见
（署真实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
反馈至南宁市良庆区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
0771-4512362，邮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歌海路9号良
庆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办公室）

南宁市良庆区自然资源局
2025年12月26日

城乡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原批准立面效果图 调整立面效果图




